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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：
我公司郑重承诺，如明确由我公司作为汕尾市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专项资金（简称“融资专项资金”）运营服务机构，我公司将严格执行《汕尾市支持中小微企业融资专项资金管理办法（2025年修订版）》（下称《管理办法》）及其实施细则有关条款规定，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，规范执行委托协议要求，履行工作职责，提供专业服务，不向使用“融资专项资金”的企业或实控人收取《管理办法》所规定的使用费用以外任何费用。并在本地设立办公场所以满足和覆盖目标企业群体（在汕尾没有办公场所必须写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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